
安徽职业技术大学 2025 年学生资助工作专项检查一览表
二级学院名称：

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材料要求 得分

一、组织保

障与制度

建设

（20 分）

3
1.1 二级学院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，并以正式文件发布通知，得 3 分；已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

导小组，但未以正式文件发布通知，得 1 分；没有成立的，得 0 分。
证明材料、文件等

8

1.2 二级学院学生资助工作做到有计划、有总结，得 3 分；仅有计划或仅有总结，得 1 分，二者均无

的，得 0 分；规范开展谈心谈话工作，且记录完整详实，得 5 分，虽有谈心谈话记录，但内容不够完

整详实，得 1 至 3 分，无相关记录的，得 0 分。

每个年级谈心谈话记录不少于 3 个班级；少

于等于3个班级的年级提供完整的谈话记录

2
1.3 班级按规定成立评议小组并留存公示记录，得 2 分；已成立评议小组但未按要求公示，得 1 分；

未按规定成立评议小组的，得 0 分。

每个年级证明材料不少于 3 个班级；少于等

于 3 个班级的年级提供完整的材料

3
1.4 制定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、奖助学金评审实施细则，并报校资助管理中心备案，得 3 分；已制定

相关实施细则但未完成备案，得 2 分；未制定实施细则的，得 0 分。
证明材料、文件等

4

1.5 加强学生资助工作队伍建设，定期组织业务培训（不少于 2 次）与学习交流活动（不少于 2 次），

实现专兼职辅导员全覆盖，有效提升政策水平与业务能力，得 4 分；培训、交流次数不足，且专兼

职辅导员未实现全覆盖，得 1 至 3 分；未开展相关工作的，得 0 分。
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二、资助过

程与管理

（40 分）

14

2.1 按照学校要求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认定材料齐全，规范建立纸质或电子版困难生档

案，且档案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得 14 分；认定材料不完整，虽建立困难生档案但不符合规范要

求，得 1 至 10 分；未开展此项工作的不予计分。
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14

2.2 按规定组织开展各类奖助学金评审工作，评审程序规范，会议记录、公示材料、评审报告、申请

表等签字盖章完备齐全，得 14 分；评审程序不规范、相关材料不完整，得 1 至 10 分；因审核不严谨

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每发生一起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6
2.3 二级学院网页有认定及评审结果公示且无投诉或其它不良反映，得 6 分；没有投诉或其它不良反

映但网页无公示，得 3 分；有投诉或其它不良反映经调查属实的不得分，不属实的不扣分。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2
2.4 按规定审核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相关申请材料，材料完整无误，资助对象精准，得 2 分；因

审核不严谨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发生一起扣 l 分，扣完为止。
过程性材料（校资助管理中心评价） — —

2
2.5 积极协助做好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及后期管理工作，得 2 分，贷款学生毕业确认漏报一人减一分，

扣完为止。
过程性材料（校资助管理中心评价） — —

2
2.6 学生勤工助学材料完备，内容涵盖学生上岗申请表及用工协议，得 2 分；仅具备上岗申请表或用

工协议其中一项，得 1 分；两项材料均缺失的，得 0 分。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

三、政策宣

传与思想

教育（28

分）

5

3.1 积极开展学生资助政策宣传，宣传形式多样，相关材料（含活动方案、宣传图册等）齐全完备，

得 3 分，宣传方式及材料较为单一，得 1 分，未开展宣传工作的，得 0 分；资助工作宣传报道数量充

足（不少于 3 篇），得 2 分；报道不足 3 篇，得 1 分；未开展相关报道的不予计分。
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10
3.2 大力开展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、诚信教育、感恩教育、励志教育、社会责任感教育等资助育人活

动，得 10 分；有开展但活动不全面，得 2 至 8 分；未开展的不计分。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5

3.3 关心关爱受助学生，对孤残等特殊困难学生开展“一对一”结对暖心帮扶服务，得 2 分；未开展

相关帮扶服务的不予计分；适时开展回访、家访服务，“云家访”及实地走访记录完整、归档规范，

得 3 分，已开展相关工作但走访记录不完善、不规范，得 1 分，未开展的不予计分。
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3
3.4 受助学生表现突出，受到校外机构或有关媒体正面宣传报道，按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层面分别计

3 分、2 分、1 分；无相关正面报道的不予计分。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5
3.5 开展校企合作、部门联动，将资助育人与创新创业等结合起来，注重提高学生综合能力，得 3 分；

有实例证明，受助学生在创业、创新方面，取得成果的，得 2 分。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四、政策落

实与资助

成效（12

分）

2
4.1 国家奖助学金学生资助覆盖面达到规定要求，特殊困难群体学生应助尽助，自愿放弃声明完整，

得 2 分；未完成目标的，得 0 分。
过程性材料（校资助管理中心评价） — —

2 4.2 资助对象实现“应助尽助”目标，得 2 分；查实一起“应助未助”现象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 过程性材料（校资助管理中心评价） — —

8

4.3 通过随机问卷调查、电话访问、现场走访等形式，对政策知晓度、资助工作满意度进行调查，达

到 99%，得 5 分，每降低一个百分点，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；参与学校年度资助工作满意度问卷调查，

达到 98%，得 3 分，每降低一个百分点，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
师生代表现场座谈情况（5 分）

（问卷调查结果3分，校资助管理中心评价）

五、附加分

（8 分）

3 5.1 发表学生资助方面研究论文或公开发行著作，得 3 分。 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2 5.2 学生资助工作中的新方法、新技术等被认定有创新性，有推广价值，得 2 分。 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5
5.3 积极争取社会助学资金，设立社会资助项目，奖学金、助学金均已设立的，得 5 分；仅设立社会

奖学金或助学金其中一项，得 2 分；未设立相关项目的，得 0 分。
证明材料、文件、图片等

合 计

检查人员签名： 2026 年 月 日


